
学会首页 | 学会新闻 | 专题报道 | 保险要闻 | 学术动态 | 海外保险 | 保险数据 | 保险访谈 | 保险知识 | 保险史话 | 保险案例

调查报告 | 法律法规 | 保险博客 | 杂    志 | 图    书 | 文    集 | 论    文 | 课    件 | 课题项目 | 教育培训 | 消费问答

 

 

 

 

 

  
 

首页 >> 资料库 >> 论文 

 标    题：社会价值取向与保险裁判实务浅析

 作    者：陆新峰

 作者单位：

 导    师：

 其他作者：

 中文摘要：

 关 键 字：价值取向 保险裁判 

 类    型：其他保险        来    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正    文：

    摘要：裁判活动应当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注重法院判决的社会效果。关于醉酒驾车的问题，即使保险人对履行

醉酒驾车条款明确说明义务的举证有些问题，但从具体的法律规定以及判例的价值和社会效果角度考虑，禁止醉酒驾

车是法律明确规定的驾车人从开始学驾驶就应该遵守的基本价值准则。 

    关键词：保险裁判；免责条款；价值取向；醉酒驾车 

     

  在目前内资保险公司经营的商业车辆保险中，“醉酒肇事”无一例外的被保险公司列为免责条款，因此部分醉酒

肇事司机在理赔时会遭到拒绝，而此类纠纷诉诸法院，部分法院却以保险人对免责条款没有向投保人明确说明为由判

决保险公司对车损及人伤等损失进行赔偿，笔者认为这种机械适用保险法的做法实际上是对法律的曲解. 现笔者就这

一热点问题拟以承办的一起此类诉讼案件作一浅析。 

 

  案件事实 

 

  张A（化名） 系某市某事业单位人员，与同单位3位同事于2007年11月到江苏南通公务，公务完毕，准备当日驾

驶桑塔纳从南通返回。临行前，业务单位设宴送别，席上张A饮酒若干杯，业务单位接待人员建议休息半日再上路，

张A以其驾车技术娴熟，饮酒不多，头脑清醒能够确保安全行驶为由拒绝。 

 

  不料车子开出不久发生意外，其驾驶的桑塔纳与一同方向行驶的私家轿车发生剧烈碰撞，车子撞断护栏，整车翻

落下路崖。悲剧发生后，张A重伤，另车上3人二死一伤。被撞私家车辆一家三口无一幸免。交警大队的事故责任认定

书认定，张A系醉酒驾驶车辆，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张A涉嫌交通事故肇事，被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张A所驾驶的桑

塔纳由所在单位向江苏B财险公司投保了车损险及第三者责任险。当张A所在单位向江苏B财险公司提出理赔时，该保

险公司对于建立的保险合同关系没有异议，但根据该条款中的醉酒驾车属责任免除为由予以拒绝。张A所在单位将B财

险公司告上法庭。 

 

  双方观点 

 

  张A所在单位之代理律师认为： 保险合同系格式合同，依据我国保险法规定，在签订合同时，保险人有义务就免

责条款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本案B财险公司并未就免责条款作出书面重要说明，即使事故系原告允许的驾驶员醉

酒驾车所致，也不能免除被告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因此财险公司拒绝赔偿没有依据。 

 

  B财险公司代理人认为： 醉酒驾车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是作为有正常民事行为能力的普通公民都知道的常识。对

合同中约定的醉酒驾车造成的损失免赔的免责条款，身为驾驶人员的张A及其所在单位应该清楚，该条款亦不存在疑

义，且保险合同重要提示栏中也提示投保人必须认真阅读免责条款，故原告以被告未向其作重要说明为由认为该条款

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张A所在单位要求被告B财险公司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保险人对免责条款有向投保人明确说明的义务，保险人应当就特别约定的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

及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释，使投保人明确该条款的真实涵义和法律后果，以便投保人作

出选择。本案中，B财险公司没有举出已向投保人明确说明的证据，仅凭打印在保险单上的特别约定和明示告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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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证明尽到了明确说明的义务，且投保人也没有在保单上签字确认。B财险公司对打印在保单上关于醉酒驾驶造成

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的特别约定的内容，没有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解释，违反了《合同法》、《保险法》的规定，违背

了保险合同的公平、诚实信用原则，因此该特别约定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遂判决B财险公司对原告予以赔

偿。 

 

  二审判决 

 

  B财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投保人提出

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保险条款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亦

是法院裁判的重要依据。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对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的主旨系让投保人明确免责条款范围，对自己行

为保持必要谨慎，判断其利益得失。本案中，保险公司在保险单上明示告知投保人“详细阅读所附保险条款，特别是

有关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部分”。在保险条款中，对于醉酒驾驶免责条款规定明确，保险公司已经提示

投保人。对此免责条款，因系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应为机动车驾驶人员所知常识性内容，投保人通过阅读免责条款

即可理解。所以双方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尽管保险公司操作不够规范，但投保人亦有义务仔细阅读该条款，了解条款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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